
社團法人臺灣職能治療學會長照人員教育教育積分審查 檢附文件說明 

*內容以「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附件二，公告為主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積

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課程結束後） 
積分採認與抵免* 

一、下列機構所舉辦長照、老人福

利、身心障礙專業相關實體、網路

繼續教育課程： 

（一）非屬個人設立之長照機構，

且最近一次評鑑合格。 

（二）本法施行前，已依其他法律

規定，從事本法所定長照服務之機

構，且最近一次經評鑑合格或甲等

以上。 

（三）高中職以上設有醫學（含中

醫學、牙醫學）、護理、職能治療、

物理治療、心理、藥學、營養、語

言治療、呼吸治療、社會工作、聽

力學、老人照顧或長期照顧相關科、

系、所、學位學程之學校。 

（四）經政府核准設立具公益性質

之長照、老人福利及身心障礙福利

法人，或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或

辦理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附表四專業服務照顧組合之醫事職

類人員所屬公（工、學）會，且符

合下列之 

團體申請 

個人申請 

1. 本會最新版之長期照顧服

務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申請

表 

2. 課程簡章 

3. 講師學經歷資料 

4. 申請單位資格證明文件 

5. （團體申請適用）單位資

格檢核表 

6. （個人申請者適用）具有

個人清楚照片之正式證件

掃描或拍照（例如執照、長

照小卡，工作證、身份證件

等） 

7. （個人申請者適用）個人

申請檢核表 

無 1. 課程簽到表 

2. 課程照片（直播

課程為直播會議

室截圖） 

3. 審查滿意度完成

截圖 

（一）參加者，每五

十分鐘積分點。 

（二）擔任實體授課

者，每五十分鐘積分

五點。 

（三）參加網路課程

超過四十點者，以四

十點計。 



一： 

1. 近二年有辦訓經驗且辦訓期間

無違規之情事。 

2. 近二年無違反本法相關規定之

情事。 

（五）教學醫院。 

（六）政府機關（構）。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 

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活動結束後） 
積分採認與抵免* 

二、經評鑑合格之長照機

構、醫院或主管機關跨專

業團隊所進行之長照服務

個案臨床討論。 

個人申請 1. 單位資格佐證資料（經評

鑒合格之長照機構，醫

院，或主管機關） 

2. 臨床討論活動之簡章（需

包含討論名稱、課程日期

時間地點、主辦單位等課

程詳細訊息） 

3. 具有個人清楚照片之正

式證件掃描或拍照（例如

執照、長照小卡，工作證、

身份證件等） 

4.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

檢附資料 （個人申請者適

用） 

1. 參加者：簽到單 （需

包含全程參與之證明） 

2. 主要報告者：報告

個案內容（提供簡報或

個案報告，需包含摘

要 、報告日期時間、主

辦單位、報告者名稱） 

1. 簽 到單 （ 出席 證

明）活動照片 （主要報

告者請提供報告時照

片至少兩張） 

2. 案例討論紀錄 

3. 審 查滿 意 度完 成

截圖 

（一）參加者，每五

十分鐘積分一點。 

（二）擔任主要報告

並檢送個案報告資

料者，每次積分三

點。 

（三） 超過六十點

者，以六十點計。 

 

 

 

 

 

 

 

 



辦理機構 

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活動結束後） 
積分採認與抵免* 

三 、公開徵求論文及

審查機制之長照、醫

事及社會工作相關

財團法人或公益性

社團法人舉辦之學

術研討會。 

個人申請 1. 單 位 資 格 佐 證 資 料

（長照、醫事或社會

工作相關財團法人或

公益性社團法人） 

2. 學術研討會的簡章、

大會手冊、公開網站 

3. 具有公開徵求論文及

審查機制之佐證資料 

4. 具有個人清楚照片之

正式證件掃描或拍照

（例如執照、長照小

卡，工作證、身份證件

等） 

5.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

關檢附資料（個人申

請者適用） 

1. 參加者：報名或繳費證明 

2. 發表論文或壁報者： 

壁報/論文錄取證明、具

有報告相關細節之大會

手冊截圖、論文/壁報檔

案（論文需投影片包含標

題，作者群，研討會名稱，

摘要；壁報需包含完整檔

案，內容需包含標題、作

者群、摘要、研討會名稱） 

3. 特別演講者：邀請信件，

演講內容主題，具有演講

介紹之簡章或大會手冊 

1. 簽到單（出席證明）或

參加證或參加證書 

2. 活動照片 （活動影影、

發表論文壁報者需提

供發表時的照片至少

兩張（含清楚的發表

者）、擔任特別演講者

需提供演講時的照片

（含清楚的演講者至

少兩張） 

3. 審查滿意度完成截圖 

（一）參加者，每五

十分鐘積 

分二點。 

（二）發表論文或壁

報者，每篇第一作者

積分三點，其他作者

積分一點。 

（三）擔任特別演講

者，每次積分十點。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 

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積分採認與抵免* 

四、在國內外具審查機

制之相關雜誌發表有

關長照原著論文。 

個人申請 1. 國內外具審查機制之相關雜誌介

紹資料（中英文名稱/網站），審查

機制介紹，DOI 編號 

2. 接受函 

3.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檢附資料

（個人申請者適用） 

無 1. 刊出之頁面 pdf 檔或

截圖拍照，需包含：論

文（標題、作者群（包

含通訊作者資訊、摘

要、刊載期刊別） 

2. 審查滿意度完成截圖 

（一）每篇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積分十

六點，第二 

作者，積分六點，其

他作者積分二點。 

（二）超過五十點

者，以五十點計。 

 

辦理機構與         

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 

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積分採認與抵免* 

五、在國內外大學進修

長照專業相關課程。 

個人申請 1. 國內外大學學生身分證明文件

（學生證，在學證明等） 

2. 選課確認文件 

3.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檢附資料

（個人申請者適用） 

無 1. 包含該課程的學期成績

單。 

2. 審查滿意度完成截圖 

（一）每學分積分

五點。 

（二）每學期超過

十五點者， 

以十五點計。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積

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積分採認與抵免* 

六、對一般民眾講授長

照推廣課程。 

個人申請 1. 主辦單位簡章/廣告內容（包含授

課人數/對象/地點） 

2. 講課內容摘要 

3. 個人講授資格證明文件 

4. 具有個人清楚照片之正式證件掃

描或拍照 （例如執照、長照小卡，

工作證、身份證件等） 

5.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檢附資料

（個人申請者適用） 

無 1. 課程簡報或上課用講

義資料。 

2. 活動照片（需包含講

師近身講授照片至少

兩張） 

3. 審查滿意度完成截圖 

（一）每次積分一

點。 

（二）超過十五點

者，以十五點計。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 

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積分採認與抵免* 

七 、國國內學術研機機

構，進行長照專業進

修。 

個人申請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學術研機機構

機構證明。 

2. 課程表（包含機構名稱、課程日期

時間、課程名稱、講師 、上課地點） 

3. 預計進修證明（例如學生證、繳費

證明、選課證明等） 

4.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檢附資料

（個人申請者適用） 

提供進修課程

時間安排。 

1. 課程成績單(或修業完

成證明） 

2. 審查滿意度完成截圖 

（一）短期進修者

（累計一星期內），

每日積分二點。 

（二）長期進修者

（ 累 計 超 過 一 星

期），每星期積分五

點。 

（三） 超過三十點

者，以三十點計 

 

 



辦理機構與實施方式* 申請方式 初次審查檢附文件 
參與者不同 

積分附加文件 
複審資料 積分採認與抵免* 

八、依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

練實施計畫規定，擔

任實習（實作）指導

老師或督導員，並檢

具證明文件。 

個人申請 1. 依據衛福部『照顧服務員資格訓練計

畫』規定提供實習老師或督導員相關

佐證資料。 

2. 訓練簡章，訓練課程規劃/課表（裡面

包含實習老師/督導員的課程安排，日

期時間，指導地點等資訊） 

3. 具有個人清楚照片之正式證件掃描或

拍照（例如執照、長照小卡，工作證、

身份證件等） 

4. 個人申請檢核表及相關檢附資料（個

人申請者適用） 

1. 依 據 衛 福 部

『照顧服務員

資 格 訓 練 計

畫』規定提供

實習老師或督

導員相關佐證

資料。 

1. 照片 

2. 審 查 滿

意 度 完

成截圖 

（一）實習（實作）指導

老師每五十分鐘積分零

點五點。 

（二）實習（實作）督導

員每五十分鐘積分零點

二五點。 

（三） 超過二十五者，以

二十五點計。 

 


